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116號

抗  告  人  陳清贊  

相  對  人  一路發國際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張聰聯  

代  理  人  郭清寶律師

            鍾靚凌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裁定公司解散事件，抗告人對於本院中華民國114

年5月27日114年度司字第3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廢棄，發回原審法院。

　　理　由

一、抗告意旨略以：抗告人持有台榮航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

榮公司）股份總數20%，本件原審裁定未通知抗告人到庭陳

述意見，程序上已有違誤；復未將原裁定送達予抗告人，損

及抗告人股東權益；並經原審函詢主管機關高雄市政府函覆

稱：並無證據顯示台榮公司之經營有顯著困難或重大損害之

情事；另相對人所持有之台榮公司之債權尚有疑義等語。爰

提起抗告，請求廢棄原裁定。

二、相對人陳述意見略以：抗告人未因台榮公司解散而受影響，

原裁定未通知抗告人陳述意見並無違誤，抗告人應先舉證有

自知悉時起10日內提出抗告。又抗告人前拒絕交出所持有之

台榮公司物件，致台榮公司營運困難，又有支出船泊停泊

費、維修費等需求，而皆由相對人代墊，而向相對人借款；

又抗告人於另案皆主張投資目的已無法達成，相對人聲請解

散與抗告人意願相符等語，並聲明：抗告駁回。

三、按提起抗告，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為之。但送

達前之抗告，亦有效力，民事訴訟法第487條定有明文。原

裁定並未送達抗告人，此經本院核閱原裁定卷宗確認無訛，

則抗告人提起抗告之時間尚無從起算，抗告人提起本件抗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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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無逾時提出問題，相對人前開所指，並無可採。

四、次按公司之經營，有顯著困難或重大損害時，法院得據股東

之聲請，於徵詢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中央主管機關意見，並

通知公司提出答辯後，裁定解散，公司法第11條第1項定有

明定。復按公司裁定解散事件，法院為裁定前，應訊問利害

關係人，非訟事件法第172條第2項亦規定甚明。考繹其立法

理由，係因公司裁定解散事件，影響利害關係人之權益甚

鉅，故法院為裁定前，應先訊問利害關係人，聽取其意見，

保障其程序參與權後，再為妥適處理。參以非訟事件法第44

條第2項本文：「抗告法院為裁定前，應使因該裁定結果而

法律上利益受影響之關係人有陳述意見之機會」之規定，其

目的固亦在保障關係人之程序權，避免不當侵害其權益（立

法理由參照），惟將非訟事件法第172條第2項、第44條第2

項之法條用語對照觀之，前者係應「訊問」利害關係人，後

者僅規定應使關係人有「陳述意見」之機會，兩者已有差

別。況非訟事件法第35條規定：「訊問應作成筆錄」。益徵

立法者已就公司裁定解散事件保障利害關係人程序參與權之

方式，限定以訊問聽取意見之方式為之，並應作成筆錄，則

法院受理公司裁定解散事件，自應踐行開庭訊問利害關係人

之程序，而不得僅以書面通知利害關係人陳述意見之方式代

替。又股份有限公司資本來自股東出資，股東則以持有公司

股份之形式保有資產，於股份轉讓時易為金錢，且於公司獲

有盈餘時有受分派（股票或金錢）、增加資產之權利，公司

法第156條、第232條規定甚明，公司一經解散，股份即喪失

交易之價值，股東非唯損失該筆資產，亦失去將來獲分派盈

餘、增加資產之可能，故公司股東為公司裁定解散事件之利

害關係人，殆無疑義。

五、經查：相對人於原審主張其等為繼續6個月以上持有已發行

股份總數百分之10以上股份之股東乙節，已提出台榮公司股

東名冊及變更登記表為佐（見原審司卷一第23頁、卷二第17

至19頁），且為抗告人所不爭執，則相對人依公司法第1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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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聲請公司解散，程序上尚屬合法。惟原法院為第一審裁

定前，雖已書面通知台榮公司表示意見（見原審司卷二第11

頁），然原法院第一審未開庭訊問兩造即為裁定，揆諸上開

說明，自與非訟事件法第172條第2項規定未合。

六、另按第一審之訴訟程序有重大之瑕疵者，第二審法院得廢棄

原裁判，而將該事件發回原法院，但以因維持審級制度認為

必要時為限；前項情形，應予當事人陳述意見之機會，如兩

造同意願由第二審法院就該事件為裁判者，應自為判決，民

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第2項、第495條之1第1項定有明

文；而前揭規定依非訟事件法第46條規定，於非訟事件法亦

準用之。原審未依非訟事件法規定訊問利害關係人，致利害

關係人無法當庭表示意見，則本院如逕為二審裁判，顯將影

響兩造之審級利益。本院嗣於民國114年8月29日發函通知兩

造應具狀明確表示係請求廢棄原裁定將本事件發回原法院以

維持審級制度，或同意由本院（抗告審）就本事件自為裁

判，並經相對人於114年9月5日具狀表示希望能發回原法院

以維持審級利益等語（見本院抗卷281至282頁）。綜上，原

審程序既有重大瑕疵，且經相對人具狀明確表示希望能發回

原法院以維審級利益，本院為維持審級利益及審級制度之必

要，爰將原裁定廢棄，並發回原審法院更為適法之處理。

七、據上論結，本件抗告有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9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鄭　瑋

　　　　　　　　　　　　　　 　　　 法　官　鄧怡君

　　　　　　　　　　　　　　　　　　法　官　林岷奭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並經本院許可外，不得再

抗告。如提起再抗告，應於收受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附繕本），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500

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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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蔡嘉晏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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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116號
抗  告  人  陳清贊  
相  對  人  一路發國際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聰聯  
代  理  人  郭清寶律師
            鍾靚凌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裁定公司解散事件，抗告人對於本院中華民國114年5月27日114年度司字第3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廢棄，發回原審法院。
　　理　由
一、抗告意旨略以：抗告人持有台榮航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榮公司）股份總數20%，本件原審裁定未通知抗告人到庭陳述意見，程序上已有違誤；復未將原裁定送達予抗告人，損及抗告人股東權益；並經原審函詢主管機關高雄市政府函覆稱：並無證據顯示台榮公司之經營有顯著困難或重大損害之情事；另相對人所持有之台榮公司之債權尚有疑義等語。爰提起抗告，請求廢棄原裁定。
二、相對人陳述意見略以：抗告人未因台榮公司解散而受影響，原裁定未通知抗告人陳述意見並無違誤，抗告人應先舉證有自知悉時起10日內提出抗告。又抗告人前拒絕交出所持有之台榮公司物件，致台榮公司營運困難，又有支出船泊停泊費、維修費等需求，而皆由相對人代墊，而向相對人借款；又抗告人於另案皆主張投資目的已無法達成，相對人聲請解散與抗告人意願相符等語，並聲明：抗告駁回。
三、按提起抗告，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為之。但送達前之抗告，亦有效力，民事訴訟法第487條定有明文。原裁定並未送達抗告人，此經本院核閱原裁定卷宗確認無訛，則抗告人提起抗告之時間尚無從起算，抗告人提起本件抗告自無逾時提出問題，相對人前開所指，並無可採。
四、次按公司之經營，有顯著困難或重大損害時，法院得據股東之聲請，於徵詢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中央主管機關意見，並通知公司提出答辯後，裁定解散，公司法第11條第1項定有明定。復按公司裁定解散事件，法院為裁定前，應訊問利害關係人，非訟事件法第172條第2項亦規定甚明。考繹其立法理由，係因公司裁定解散事件，影響利害關係人之權益甚鉅，故法院為裁定前，應先訊問利害關係人，聽取其意見，保障其程序參與權後，再為妥適處理。參以非訟事件法第44條第2項本文：「抗告法院為裁定前，應使因該裁定結果而法律上利益受影響之關係人有陳述意見之機會」之規定，其目的固亦在保障關係人之程序權，避免不當侵害其權益（立法理由參照），惟將非訟事件法第172條第2項、第44條第2項之法條用語對照觀之，前者係應「訊問」利害關係人，後者僅規定應使關係人有「陳述意見」之機會，兩者已有差別。況非訟事件法第35條規定：「訊問應作成筆錄」。益徵立法者已就公司裁定解散事件保障利害關係人程序參與權之方式，限定以訊問聽取意見之方式為之，並應作成筆錄，則法院受理公司裁定解散事件，自應踐行開庭訊問利害關係人之程序，而不得僅以書面通知利害關係人陳述意見之方式代替。又股份有限公司資本來自股東出資，股東則以持有公司股份之形式保有資產，於股份轉讓時易為金錢，且於公司獲有盈餘時有受分派（股票或金錢）、增加資產之權利，公司法第156條、第232條規定甚明，公司一經解散，股份即喪失交易之價值，股東非唯損失該筆資產，亦失去將來獲分派盈餘、增加資產之可能，故公司股東為公司裁定解散事件之利害關係人，殆無疑義。
五、經查：相對人於原審主張其等為繼續6個月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10以上股份之股東乙節，已提出台榮公司股東名冊及變更登記表為佐（見原審司卷一第23頁、卷二第17至19頁），且為抗告人所不爭執，則相對人依公司法第11條規定聲請公司解散，程序上尚屬合法。惟原法院為第一審裁定前，雖已書面通知台榮公司表示意見（見原審司卷二第11頁），然原法院第一審未開庭訊問兩造即為裁定，揆諸上開說明，自與非訟事件法第172條第2項規定未合。
六、另按第一審之訴訟程序有重大之瑕疵者，第二審法院得廢棄原裁判，而將該事件發回原法院，但以因維持審級制度認為必要時為限；前項情形，應予當事人陳述意見之機會，如兩造同意願由第二審法院就該事件為裁判者，應自為判決，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第2項、第495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而前揭規定依非訟事件法第46條規定，於非訟事件法亦準用之。原審未依非訟事件法規定訊問利害關係人，致利害關係人無法當庭表示意見，則本院如逕為二審裁判，顯將影響兩造之審級利益。本院嗣於民國114年8月29日發函通知兩造應具狀明確表示係請求廢棄原裁定將本事件發回原法院以維持審級制度，或同意由本院（抗告審）就本事件自為裁判，並經相對人於114年9月5日具狀表示希望能發回原法院以維持審級利益等語（見本院抗卷281至282頁）。綜上，原審程序既有重大瑕疵，且經相對人具狀明確表示希望能發回原法院以維審級利益，本院為維持審級利益及審級制度之必要，爰將原裁定廢棄，並發回原審法院更為適法之處理。
七、據上論結，本件抗告有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9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鄭　瑋
　　　　　　　　　　　　　　 　　　 法　官　鄧怡君
　　　　　　　　　　　　　　　　　　法　官　林岷奭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並經本院許可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抗告，應於收受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附繕本），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9 　　日
　　　　　　　　　　　　　　　　　　書記官　蔡嘉晏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116號

抗  告  人  陳清贊  

相  對  人  一路發國際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聰聯  

代  理  人  郭清寶律師

            鍾靚凌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裁定公司解散事件，抗告人對於本院中華民國114

年5月27日114年度司字第3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廢棄，發回原審法院。

　　理　由

一、抗告意旨略以：抗告人持有台榮航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

    榮公司）股份總數20%，本件原審裁定未通知抗告人到庭陳

    述意見，程序上已有違誤；復未將原裁定送達予抗告人，損

    及抗告人股東權益；並經原審函詢主管機關高雄市政府函覆

    稱：並無證據顯示台榮公司之經營有顯著困難或重大損害之

    情事；另相對人所持有之台榮公司之債權尚有疑義等語。爰

    提起抗告，請求廢棄原裁定。

二、相對人陳述意見略以：抗告人未因台榮公司解散而受影響，

    原裁定未通知抗告人陳述意見並無違誤，抗告人應先舉證有

    自知悉時起10日內提出抗告。又抗告人前拒絕交出所持有之

    台榮公司物件，致台榮公司營運困難，又有支出船泊停泊費

    、維修費等需求，而皆由相對人代墊，而向相對人借款；又

    抗告人於另案皆主張投資目的已無法達成，相對人聲請解散

    與抗告人意願相符等語，並聲明：抗告駁回。

三、按提起抗告，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為之。但送

    達前之抗告，亦有效力，民事訴訟法第487條定有明文。原

    裁定並未送達抗告人，此經本院核閱原裁定卷宗確認無訛，

    則抗告人提起抗告之時間尚無從起算，抗告人提起本件抗告

    自無逾時提出問題，相對人前開所指，並無可採。

四、次按公司之經營，有顯著困難或重大損害時，法院得據股東

    之聲請，於徵詢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中央主管機關意見，並

    通知公司提出答辯後，裁定解散，公司法第11條第1項定有

    明定。復按公司裁定解散事件，法院為裁定前，應訊問利害

    關係人，非訟事件法第172條第2項亦規定甚明。考繹其立法

    理由，係因公司裁定解散事件，影響利害關係人之權益甚鉅

    ，故法院為裁定前，應先訊問利害關係人，聽取其意見，保

    障其程序參與權後，再為妥適處理。參以非訟事件法第44條

    第2項本文：「抗告法院為裁定前，應使因該裁定結果而法

    律上利益受影響之關係人有陳述意見之機會」之規定，其目

    的固亦在保障關係人之程序權，避免不當侵害其權益（立法

    理由參照），惟將非訟事件法第172條第2項、第44條第2項

    之法條用語對照觀之，前者係應「訊問」利害關係人，後者

    僅規定應使關係人有「陳述意見」之機會，兩者已有差別。

    況非訟事件法第35條規定：「訊問應作成筆錄」。益徵立法

    者已就公司裁定解散事件保障利害關係人程序參與權之方式

    ，限定以訊問聽取意見之方式為之，並應作成筆錄，則法院

    受理公司裁定解散事件，自應踐行開庭訊問利害關係人之程

    序，而不得僅以書面通知利害關係人陳述意見之方式代替。

    又股份有限公司資本來自股東出資，股東則以持有公司股份

    之形式保有資產，於股份轉讓時易為金錢，且於公司獲有盈

    餘時有受分派（股票或金錢）、增加資產之權利，公司法第

    156條、第232條規定甚明，公司一經解散，股份即喪失交易

    之價值，股東非唯損失該筆資產，亦失去將來獲分派盈餘、

    增加資產之可能，故公司股東為公司裁定解散事件之利害關

    係人，殆無疑義。

五、經查：相對人於原審主張其等為繼續6個月以上持有已發行

    股份總數百分之10以上股份之股東乙節，已提出台榮公司股

    東名冊及變更登記表為佐（見原審司卷一第23頁、卷二第17

    至19頁），且為抗告人所不爭執，則相對人依公司法第11條

    規定聲請公司解散，程序上尚屬合法。惟原法院為第一審裁

    定前，雖已書面通知台榮公司表示意見（見原審司卷二第11

    頁），然原法院第一審未開庭訊問兩造即為裁定，揆諸上開

    說明，自與非訟事件法第172條第2項規定未合。

六、另按第一審之訴訟程序有重大之瑕疵者，第二審法院得廢棄

    原裁判，而將該事件發回原法院，但以因維持審級制度認為

    必要時為限；前項情形，應予當事人陳述意見之機會，如兩

    造同意願由第二審法院就該事件為裁判者，應自為判決，民

    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第2項、第495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

    ；而前揭規定依非訟事件法第46條規定，於非訟事件法亦準

    用之。原審未依非訟事件法規定訊問利害關係人，致利害關

    係人無法當庭表示意見，則本院如逕為二審裁判，顯將影響

    兩造之審級利益。本院嗣於民國114年8月29日發函通知兩造

    應具狀明確表示係請求廢棄原裁定將本事件發回原法院以維

    持審級制度，或同意由本院（抗告審）就本事件自為裁判，

    並經相對人於114年9月5日具狀表示希望能發回原法院以維

    持審級利益等語（見本院抗卷281至282頁）。綜上，原審程

    序既有重大瑕疵，且經相對人具狀明確表示希望能發回原法

    院以維審級利益，本院為維持審級利益及審級制度之必要，

    爰將原裁定廢棄，並發回原審法院更為適法之處理。

七、據上論結，本件抗告有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9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鄭　瑋

　　　　　　　　　　　　　　 　　　 法　官　鄧怡君

　　　　　　　　　　　　　　　　　　法　官　林岷奭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並經本院許可外，不得再

抗告。如提起再抗告，應於收受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附繕本），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500

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9 　　日

　　　　　　　　　　　　　　　　　　書記官　蔡嘉晏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116號

抗  告  人  陳清贊  

相  對  人  一路發國際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聰聯  

代  理  人  郭清寶律師

            鍾靚凌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裁定公司解散事件，抗告人對於本院中華民國114年5月27日114年度司字第3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廢棄，發回原審法院。

　　理　由

一、抗告意旨略以：抗告人持有台榮航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榮公司）股份總數20%，本件原審裁定未通知抗告人到庭陳述意見，程序上已有違誤；復未將原裁定送達予抗告人，損及抗告人股東權益；並經原審函詢主管機關高雄市政府函覆稱：並無證據顯示台榮公司之經營有顯著困難或重大損害之情事；另相對人所持有之台榮公司之債權尚有疑義等語。爰提起抗告，請求廢棄原裁定。

二、相對人陳述意見略以：抗告人未因台榮公司解散而受影響，原裁定未通知抗告人陳述意見並無違誤，抗告人應先舉證有自知悉時起10日內提出抗告。又抗告人前拒絕交出所持有之台榮公司物件，致台榮公司營運困難，又有支出船泊停泊費、維修費等需求，而皆由相對人代墊，而向相對人借款；又抗告人於另案皆主張投資目的已無法達成，相對人聲請解散與抗告人意願相符等語，並聲明：抗告駁回。

三、按提起抗告，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為之。但送達前之抗告，亦有效力，民事訴訟法第487條定有明文。原裁定並未送達抗告人，此經本院核閱原裁定卷宗確認無訛，則抗告人提起抗告之時間尚無從起算，抗告人提起本件抗告自無逾時提出問題，相對人前開所指，並無可採。

四、次按公司之經營，有顯著困難或重大損害時，法院得據股東之聲請，於徵詢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中央主管機關意見，並通知公司提出答辯後，裁定解散，公司法第11條第1項定有明定。復按公司裁定解散事件，法院為裁定前，應訊問利害關係人，非訟事件法第172條第2項亦規定甚明。考繹其立法理由，係因公司裁定解散事件，影響利害關係人之權益甚鉅，故法院為裁定前，應先訊問利害關係人，聽取其意見，保障其程序參與權後，再為妥適處理。參以非訟事件法第44條第2項本文：「抗告法院為裁定前，應使因該裁定結果而法律上利益受影響之關係人有陳述意見之機會」之規定，其目的固亦在保障關係人之程序權，避免不當侵害其權益（立法理由參照），惟將非訟事件法第172條第2項、第44條第2項之法條用語對照觀之，前者係應「訊問」利害關係人，後者僅規定應使關係人有「陳述意見」之機會，兩者已有差別。況非訟事件法第35條規定：「訊問應作成筆錄」。益徵立法者已就公司裁定解散事件保障利害關係人程序參與權之方式，限定以訊問聽取意見之方式為之，並應作成筆錄，則法院受理公司裁定解散事件，自應踐行開庭訊問利害關係人之程序，而不得僅以書面通知利害關係人陳述意見之方式代替。又股份有限公司資本來自股東出資，股東則以持有公司股份之形式保有資產，於股份轉讓時易為金錢，且於公司獲有盈餘時有受分派（股票或金錢）、增加資產之權利，公司法第156條、第232條規定甚明，公司一經解散，股份即喪失交易之價值，股東非唯損失該筆資產，亦失去將來獲分派盈餘、增加資產之可能，故公司股東為公司裁定解散事件之利害關係人，殆無疑義。

五、經查：相對人於原審主張其等為繼續6個月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10以上股份之股東乙節，已提出台榮公司股東名冊及變更登記表為佐（見原審司卷一第23頁、卷二第17至19頁），且為抗告人所不爭執，則相對人依公司法第11條規定聲請公司解散，程序上尚屬合法。惟原法院為第一審裁定前，雖已書面通知台榮公司表示意見（見原審司卷二第11頁），然原法院第一審未開庭訊問兩造即為裁定，揆諸上開說明，自與非訟事件法第172條第2項規定未合。

六、另按第一審之訴訟程序有重大之瑕疵者，第二審法院得廢棄原裁判，而將該事件發回原法院，但以因維持審級制度認為必要時為限；前項情形，應予當事人陳述意見之機會，如兩造同意願由第二審法院就該事件為裁判者，應自為判決，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第2項、第495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而前揭規定依非訟事件法第46條規定，於非訟事件法亦準用之。原審未依非訟事件法規定訊問利害關係人，致利害關係人無法當庭表示意見，則本院如逕為二審裁判，顯將影響兩造之審級利益。本院嗣於民國114年8月29日發函通知兩造應具狀明確表示係請求廢棄原裁定將本事件發回原法院以維持審級制度，或同意由本院（抗告審）就本事件自為裁判，並經相對人於114年9月5日具狀表示希望能發回原法院以維持審級利益等語（見本院抗卷281至282頁）。綜上，原審程序既有重大瑕疵，且經相對人具狀明確表示希望能發回原法院以維審級利益，本院為維持審級利益及審級制度之必要，爰將原裁定廢棄，並發回原審法院更為適法之處理。

七、據上論結，本件抗告有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9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鄭　瑋

　　　　　　　　　　　　　　 　　　 法　官　鄧怡君

　　　　　　　　　　　　　　　　　　法　官　林岷奭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並經本院許可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抗告，應於收受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附繕本），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9 　　日

　　　　　　　　　　　　　　　　　　書記官　蔡嘉晏　 



